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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容

       对在深圳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按内地与香港个人所得税
税负差额给予补贴，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在纳税年度内，申报人已纳
税额减去测算税额，即为申报人可申请当年度个人所得税补贴。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31号）
      《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2019〕2号）
      《关于继续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2020〕29号）



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
       在深圳市用人单位工作并在深圳依法纳税，遵守法律

法规、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的： 

•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

• 取得香港入境计划（优才、专业人士及企业家）的香

港居民

• 赴港澳定居的内地居民（已注销内地户籍）

• 中国台湾地区居民

• 已纳税所得额达到限额的外国国籍人士

• 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回国留学人员和海外华侨等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国家、省、市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取得广东省“人才优粤
卡”、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A类、B类）或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的
人才，以及国家、省、市认定的其他境外高层次人才。
（二）国家级、省级或市级重大创新平台的科研团队成员和中层以上
管理人才。
（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院等相关机构中的科研技术团队成员、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或承担市级以上在研重大纵向课题的团队成员，以
及市级以上重点学科、重点专科等带头人。
（四）经认定的总部企业、世界五百强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和我市高新
技术企业、大型骨干企业、上市企业以及入库培育企业、高成长性科
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科研团队成员、技术技能骨
干和优秀青年人才。
（五）在我市重点发展产业、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科研团队成员、技术技能骨干和优秀青年人才。



优惠补贴计算

已纳税额，是指下列所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额：

（一）工资、薪金所得;

（二）劳务报酬所得;

（三）稿酬所得;

（四）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五）经营所得;

（六）入选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

可申请当年度个人所得税补贴 = 已纳税额 - 测算税额



优惠补贴计算

测算税额，是指在纳税年度内申报人的个人所得按照香港的税法测算的应纳税额。申报人2019年纳税年

度补贴税额按标准税率法测算，第一年度后可选择标准税率法或累进税率法测算。

　　（一）标准税率法。测算税额＝申报人应纳税所得额×15%。

　　（二）累进税率法。测算税额为申报人以原始收入（不包括符合香港税法所规定的免税条件、雇员

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的形式获得的福利），按照香港税法计算的应纳税额。

可申请当年度个人所得税补贴 = 已纳税额 - 测算税额



申报注意事项

       申报人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取消其申请资格，五年内不再受理该申报人个人所得税

补贴申请；对已经取得个人所得税补贴的，由补贴发放部门对补贴资金及利息（以补贴发放

日为起始日期、以补贴退回日前一日为截止日期，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

如遇利率调整，则分段计算）予以追缴；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2 2022年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热点问题 



Ø Q：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的内容是什么？如何计算？
Ø A：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3号)

第一条规定，2022年度终了后，居民个人需要汇总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
权使用费等四项综合所得的收入额，减除费用6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和符合条件的
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后，适用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并减去速算扣除数，计算最终应纳税额，再减去2022年已预缴税额，
得出应退或应补税额，向税务机关申报并办理退税或补税。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应退或应补税额=[(综合所得收入额-60000元-“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
其他扣除-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已预缴税额

　　汇算不涉及纳税人的财产租赁等分类所得，以及按规定不并入综合所得计算纳税的所得。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 Q&A
Ø Q：哪些人需要办理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
Ø A：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3号)

第三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需办理汇算：
　　(一)已预缴税额大于汇算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
　　(二)2022年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汇算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
　　因适用所得项目错误或者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造成2022年少申报或者未申报综合所得的，纳税人

应当依法据实办理汇算。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 Q&A
Ø Q：纳税人向哪里的税务机关申报办理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
Ø A：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3号)

第九条规定，按照方便就近原则，纳税人自行办理或受托人为纳税人代为办理的，向纳税人任职受雇单位的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有两处及以上任职受雇单位的，可自主选择向其中一处申报。

         纳税人没有任职受雇单位的，向其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或者主要收入来源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主要收入来
源地，是指2022年向纳税人累计发放劳务报酬、稿酬及特许权使用费金额最大的扣缴义务人所在地。
         单位为纳税人代办汇算的，向单位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为方便纳税服务和征收管理，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将为尚未办理申报的纳税人确定其主管税务机关。

Ø Q：纳税人办理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需要提交什么资料，保存多久？
Ø A：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3号)

第八条规定，纳税人办理汇算，适用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如需修改本人相关基础信息，新增享受扣除或者
税收优惠的，还应按规定一并填报相关信息。纳税人需仔细核对，确保所填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纳税人、代办汇算的单位，需各自将专项附加扣除、税收优惠材料等汇算相关资料，自汇算期结束之日起留存5年。
  　　存在股权(股票)激励(含境内企业以境外企业股权为标的对员工进行的股权激励)、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等情况
的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报告、备案。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 Q&A
Ø Q：纳税人在办理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可享受的税前扣除有哪些？
Ø A：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3

号)第四条规定，下列在2022年发生的税前扣除，纳税人可在汇算期间填报或补充扣除：
　　(一)纳税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符合条件的大病医疗支出;
　　(二)符合条件的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以
及减除费用、专项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三)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
　　(四)符合条件的个人养老金扣除。
　　同时取得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的纳税人，可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申报减除费用6万元、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
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但不得重复申报减除。

Ø Q：我的综合所得收入额怎么计算?
Ø A：工资薪金所得收入额=全部工资薪金税前收入
   　　劳务报酬所得收入额=全部劳务报酬税前收入×(1-20%);
   　　稿酬所得收入额=全部稿酬税前收入×(1-20%)×70%;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收入额=全部特许权使用费税前收入×(1-20%)。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 Q&A
Ø Q：我的收入纳税信息可以从哪里获取?
Ø A：您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端(https://etax.chinatax.gov.cn)查询您相关的收入纳税申

报信息，也可向支付您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扣缴义务人)处了解。

Ø Q：我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应该怎么办理年度汇算?
Ø A：您取得的符合条件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在年度汇算时可以并入综合所得计税，也可以选择单独计税。具体来说，如

果您仅有一笔预扣预缴阶段单独计税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并入综合所得计税;如您有多笔预扣预缴阶段
单独计税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在办理年度汇算时，可以选择全部并入综合所得计税，也可以选择将其中任意一笔单独计
税，其他并入综合所得合并计税。选择单独计税的全年一次性奖金不纳入年度汇算范围。

Ø 　　在使用网络途径申报时，您可以在申报表“工资薪金”项下的“奖金计税方式选择”中选择将单独计税的全年一次
性奖金并入综合所得。当您变更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方式时，您的应纳税额一般而言会发生变化，请您留意。建议您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对您更为有利的计税方式。




